山东师范大学关于加强师资管理的补充规定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我校在师资管理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。为了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的科学管理，确保师资队伍的相对稳定和合理有序流动，为学校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，根据学校实际，现对《山东师范大学关于加强师资管理的有关规定》（山东师大校字［2000］81号）做出如下调整：
   一、我校引进的各类人才，定向培养的研究生，遴选的博士生导师或由我校培养的省级（含省级）以上重点学科（重点实验室）带头人，来校后均需为学校服务8年。
   我校接收、选留的毕业生需为学校服务5年。
   我校公派出国、同等学力在职攻读博士学位、出资进修（培训）的人员或晋升高一级职称（副高以上）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工作服务期为5年。
   同时具备多个条件的，服务期需累计。
   二、服务满三个月按半年算，服务满九个月按一年算。
   三、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我校其它有关规定与之不一致的以及《山东师范大学关于加强师资管理的有关规定》（山东师大校字[2000]81号）中与之相抵触的部分，按本规定执行。此前已在我校工作的，参照本规定办理，其中原已与学校签订合同（协议）的仍按原合同（协议）执行。
   四、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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